
— 1 —

闽市监信〔2024〕245 号

福建省市场监管局等六部门关于
印发《企业数据填报“一件事”工作推进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福建省商务厅、福建省统计局、

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、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州海关：

现将《企业数据填报“一件事”工作推进实施方案》印发

福 建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
文件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福 建 省 商 务 厅
福 建 省 统 计 局
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
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州海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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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福建省商务厅 福建省统计局

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州海关

2024 年 9 月 13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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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数据填报“一件事”工作推进实施方案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2024 年

度新一批重点事项清单的通知》（国办函〔2024〕53 号）重点

事项任务分工安排，由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，福建省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福建省商务厅、福建省统计局、国家税

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、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州海关和省大数据集

团配合，推进企业数据填报“一件事”上线运行工作，为高标

准推动工作落实，现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现状及存在问题

企业数据填报“一件事”涉及的市场监管年报填报，由市

场主体（包括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）于每年 1 月

1 日至 6 月 30 日，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管部门

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自 2014 年 10 月 1 日

起施行的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《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暂

行办法》《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示暂行办法》和原工商

总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统计局《关于在企业年报中增加

社保和统计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工商企监字〔2016〕226

号）、《工商总局、海关总署关于做好年报“多报合一”改革

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工商企监字〔2018〕42 号）、《市场监管

总局 商务部 外汇局关于做好年报“多报合一”改革有关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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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通知》（国市监信〔2019〕238 号）等法规规章规定和有关

文件，已将社保、统计、海关、商务（外资）、财务报表相关

事项数据纳入市场主体年报公示内容，并在国家企业信息公示

系统年报公示，无需再向相关部门报送。市场主体年报中包含

工业产品获证企业年报基础数据报送。

现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市场主体年报整体及项目由市场

监管总局制定规范。省市场监管局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每年

下发的年报项目数据软件改造指标建设、增加、更新，并定时

将全省市场主体填报的年报数据上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，由国

家市场监管总局校验后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，并由

总局推送人社、统计、海关、商务、外汇管理等相关部门。目

前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（福建）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年报

填报有网页版，无 APP，网页版已与福建省社会用户实名认证和

授权平台实现登录对接，个体工商户年报已入驻闽政通，已实现

网页、微信填报，无 APP。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（福建）市

场主体填报年报入口挂有服务指南及人社、统计、海关、商

务、外汇管理等部门和技术支持服务电话，方便企业咨询、答

疑解难。

二、建设设想

（一）服务对象

全省市场主体（包括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）。

（二）工作目标及预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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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现全省市场主体通过“一件事”业务平台年报公示，依

托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，打造企业数据填报“一件事”集成

化填报平台，推进企业市场主体年报、年度财务报表、工业产

品获证企业年报填报 3 个事项的集成化报送，推动完成数据按

需共享应用，实现办事申请“一次填报”、填报结果“一网查

看”，通过年报“多报合一”实现“数据网上行”“企业少跑

路”，企业信息公示内容不断丰富，企业主体责任意识不断增

强，提升企业办事满意度、获得感。

三、工作任务

企业数据填报“一件事”包括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福

建）市场主体年报填报入口与“一件事”业务平台对接；年度

财务报表填报增加资产负债表相关事项、利润表相关事项、现

金流量表；工业产品获证企业年报填报增加工业产品获证企业

自查报告等 3 个事项，由省市场监管局、省税务局等相关单位

按照省审改办发布的业务梳理模版，完成上述对应具体单事项

的梳理，逐项明确各自部门具体单事项的业务流程和对接标准

等相关规范。

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福建）市场主体年报填报入口接

入至“一件事”业务平台，实现全省市场主体通过“一件事”

业务平台进行年报填报，并将填报结果信息共享至省集成化办

理平台。具体包括：1.统一身份认证。（网页端联络员对接）

2.页面改造增加情形引导内容。3.补充增加企业填报办事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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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。4.年报系统改造回填上一年度的年报数据。

年度财务报表填报增加资产负债表相关事项、利润表相关

事项、现金流量表，由省市场监管局、省税务局配合完成增加

企业填报项、回推省税务局企业填报项的梳理确认、有关信息

校验与提醒等功能，并将页面以嵌套方式与企业数据填报“一

件事”平台对接，最终将填报结果信息共享至省集成化办理

平台。

统计年报涉及统计云联网直报平台，该平台由国家统计局

建设及运维，我省企业用户按照国家统计局统一要求，完成证

书和用户信息认证后，登录该平台进行统计报表填报。企业用

户可在企业数据填报“一件事”平台通过链接跳转至统计云联

网直报平台进行数据填报。

工业产品获证企业年报填报增加“许可证名称”“工业产

品生产许可证号”“有效期自”“有效期至”“自查报告（可

直接填写或上传文本）”字段信息，业务系统涉及企业信用信

息公示系统（福建），由省市场监管局自行完成增加企业上传

项，并通过企业数据填报“一件事”平台将填报结果信息共享

至省集成化办理平台。

四、职责分工

（一）业务梳理及标准重塑。由省市场监管局、省税务局

配合细化工作任务，在完成具体项目增加、推送梳理确认基础

上，组织开展填报情形设计，明确填报标准、填报项释义。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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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计局、人社厅、商务厅，福州海关等数据填报业务已归入企

业年报“多报合一”，无需单独开展业务梳理及标准重塑工

作。（完成时间：8 月 31 日；牵头单位：省市场监管局；配合

单位：省税务局、省大数据集团）

（二）编制“一件事”服务指南。由省市场监管局、税务

局和统计局配合根据本方案统一服务事项标准，根据业务梳理

模板，梳理企业填报事项指南，由省大数据集团配合各部门完

成政务服务事项配置和服务指南维护，为企业提供“一次告

知”“统一入口”“统一标准”的服务。（完成时间：9 月 20

日；牵头单位：省市场监管局；配合单位：省人社厅、省商务

厅、省统计局、省税务局，福州海关、省大数据集团）

（三）系统开发工作。由省市场监管局、税务局、大数据

集团依托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福建）建设企业数据填报

“一件事”系统，开展统一申报页面设计开发、建设，页面改

造增加情形引导内容，同时支持上一年度填报数据回填，便捷

用户填报。对接智能中枢，实现共享数据回填、回推，按照集

成化办理平台相关技术标准进行改造对接，完成办件数据、好

差评数据汇聚任务。（完成时间：10 月 15 日；牵头单位：省

大数据集团、省市场监管局；配合单位：省税务局）

（四）上线试运行。明确试行期间的问题处置机制，搭建

企业数据填报“一件事”全流程需具备的测试环境。测试填报

成效，反馈存在问题，做好公共服务指导，优化公共能力支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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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果，强化结果数据汇聚、回推。（完成时间：10 月 31 日；

牵头单位：省大数据集团、省市场监管局；配合单位：省人社

厅、省商务厅、省统计局、省税务局，福州海关）

（五）多渠道。目前，企业数据填报任务涉及多个数据项

与内容，一是手机APP无法充分展示各项报表，在手机端填报体

验不佳。因此，将在APP中通过办事指南引导用户转至电脑端进

行操作。二是线下端和自助端没有实际业务办理需求，因此在

线下端和自助端通过帮办代办引导到线上电脑端进行申报。（

完成时间：10月15日；牵头单位：省大数据集团；配合单位：

省市场监管局、省税务局、省统计局）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按照省审改办统一部署，健全省市场监管局牵头，省人社

厅、商务厅、统计局、税务局，福州海关和省大数据集团等部

门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，各单位明确职责分工，形成工作合

力，共同组建企业数据填报“一件事”工作专班，通过召开专

班会议、微信工作群等方式，有序推进“企业数据填报一件

事”相关工作，确保按时完成工作进度和工作要求。

（二）经费保障

企业数据填报“一件事”涉及的系统改造经费，由省审改办

和省数据管理局统一协调，纳入信创改造、年度维保费用或福

建省政务服务“一件事一次办”集成化办理平台项目服务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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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宣传推广

各单位要积极配合省审改办，多形式、多渠道做好企业数

据填报“一件事”的宣传引导，持续做好服务推广，进一步提

高公众知晓度，让更多群众享受到便利。

附件：企业数据填报“一件事”专班联络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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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企业数据填报一件事专班联络清单

序号 一件事名称 联办事项
办理

系统
责任单位及业务联系人 技术联系人 牵头部门及联系方式

1

企业数据填报

一件事

市场监管年报填报
国家

企业

信息

公示

系统

（福

建）

省市

场监

管局

陈涛
郑开新

黄炳星

省市

场监

管局

陈涛

2
工业产品获证企业

年报填报

林国富

黄恒宇
张帅

3 年度财务报表填报
省税

务局
涂雪珠 孙斌

4 统计报表填报
省统

计局

林玮

张洪峰
黄凯

5 社保信息填报
省人

社厅

何林静

曾云

陈锦

黄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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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海关管理企业年报

填报

福州

海关
童文萍

7
外商投资企业(机

构)年报填报

省商

务厅
叶健 高福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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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4 年 9月 1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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